
立法会十三题：大厦管理专业服务试验计划及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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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四月十八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联同香港房屋协会及 4 个物业管理专业团体，于 2010 年 4 月推行了一

项为期 1 年的「大厦管理专业服务试验计划」（试验计划），为旧楼较多的 5

个地区、约 1,600 个旧楼单位的业主，免费提供专业的物业管理意见及跟进服务；

又于去年 11 月推行「大厦管理专业顾问服务计划」（服务计划）至 2014 年 3

月，以扩展试验计划。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就试验计划所提供的各项服务的最新实施详情，当局曾进行多少次逐户家

访，以直接联络业主，协助他们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法团）；曾为多少幢大厦撰

写大厦公用部分管理检核报告；出席了多少个法团的会议，以及共出席多少次该

等会议，以提供专业意见及支持文书工作；曾协助多少个法团申请各项维修资助

及贷款计划，以及跟进维修工程和标书等；已协助多少个法团购买第三者风险保

险；为法团负责人和一般业主提供的大厦管理培训课程或讲座等的数目为何； 

 

（二）按年及区议会分区划分，在试验计划中属第一类目标大厦／大厦群组（即

由参与机构共同选定的大厦群组，约共 900 个服务单位）中，政府曾进行家访的

大厦群组数目为何，以及至现时为止，当中有多少幢大厦于其后成立或重组法团；

另外政府协助业主成功统筹和协调楼宇维修工作的个案数目为何； 

 

（三）按年及区议会分区划分，在试验计划中属第二类目标大厦／大厦群组（即

由有意参与该计划的业主提出申请的大厦）的数目为何，以及至现时为止，当中

有多少幢大厦参与试验计划后成立或重组法团，而另外当中有否大厦退出计划；

若有，详情为何；此外，政府协助业主成功统筹和协调楼宇维修工作的个案数目

为何； 

 

（四）政府有否统计，在试验计划中，一般需时多久才能完成单一个案的跟进工

作；  

 

（五）鉴于政府会推行服务计划至 2014 年 3 月，并通过公开招标批出合约予两

间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有关服务，而据悉，政府在合约中规定两间物业管理公司须

在服务计划期内为指定数目的大厦成立法团，每间公司每年的目标数目分别为何

（按区议会分区列出分项数字）； 



 

（六）鉴于服务计划「以大厦群组形式推行」，「鼓励群组内的大厦业主互相仿

效，改善旧楼失修的问题」，有关的实施详情为何；现时有何「群组」； 

 

（七）服务计划的服务范畴中「为法团负责人及业主提供大厦管理培训」的具体

内容为何；是否所有合资格大厦的业主均可享用此服务；及 

 

（八）鉴于据悉，政府同时于去年 11 月推行「居民联络大使计划」，招募年满

18 岁，以及居于楼龄 30 年或以上的「三无大厦」的业主或租客参与该计划，以

协助政府部门联络居民，政府有否统计，至今共有多少名该等居民参与该大使计

划；若有，人数为何（按区议会分区列出分项数字）；政府会否定期检讨该大使

计划的成效；以及当反应未如理想，政府会否加强宣传；若会，详情为何？ 

 

答复：  

 

主席： 

 

  为加强对旧楼业主的支持，民政事务局及民政事务总署（总署）于 2010 年

4 月，联同香港房屋协会以及四个物业管理专业团体，推行为期一年的大厦管理

专业服务试验计划（试验计划），由物业管理专业团体义务工作人员组成的专家

小组，在旧楼较多的五个地区（包括油尖旺、九龙城、深水埗、荃湾及中西区），

为旧楼单位的业主提供免费的专业物业管理意见及跟进服务。试验计划十分成功

及受到业主和居民欢迎。 

 

  为进一步加强对旧楼业主的支持，总署在 2011 年 11 月推出「大厦管理专业

顾问服务计划」（顾问服务计划），委聘两间物业管理公司在全港 18 区为 1,200

幢（约 18,000 个单位）旧楼的业主提供专业顾问服务。顾问服务计划为期两年

多至 2014 年 3 月为止。 

 

  就涂议员提出的问题，现回复如下︰ 

 

（一）至（三）试验计划已于 2011 年 3 月结束。专家小组共为超过 1,600 个旧

楼单位的业主（包括两幢第二类大厦（注一）共 26 个单位的业主）提供专业服

务，包括进行家访、出席业主会议（注二）、提供大厦管理的基本知识和信息，

及为所有有关大厦评估并编写大厦管理检核报告。当中，专家小组曾为 9幢大厦

（约 282 个单位）提供维修保养建议，及协助他们申请各项维修资助和统筹楼宇

维修工作。另外，专家小组亦成功为 10 幢大厦（约 155 个单位）成立 11 个业主

立案法团（法团），及协助两个法团重选委员，使法团重新运作（分区数字见附



件一）。在成立法团后，专家小组协助了六个法团购买／通过决议购买第三者风

险保险。参与试验计划的大厦，并没有中途退出。 

 

（四）由于每幢大厦的情况不一，因此有关的跟进工作所需时间亦不相同。一般

而言，由家访、撰写大厦公用部分检核报告、协助业主成立法团，以及申请有关

资助等，需时约一年。至于维修工程所需的时间，则视乎有关维修项目的范围和

工程复杂程度。 

 

（五）为推行顾问服务计划，总署根据各区的旧楼数目，把全港分为七个区域，

分别进行公开招标，以委聘合适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供有关服务。根据顾问服务计

划的合约条款，各区域每年须成立的法团数目载于附件二。 

 

（六）顾问服务计划是以「大厦群组」为本位，即是以位于同一街道或附近街道

的大厦组成群组。我们希望透过大厦群组的形式提供服务，以提高成本效益，同

时让毗邻的大厦互起示范及推动作用。 

 

（七）在顾问服务计划下，获委聘的物业管理公司会按情况和目标大厦业主的需

要，提供合适的大厦管理培训课程和讲座，例如法团的成立程序与运作、大厦维

修、相关的维修资助计划等。参与顾问服务计划大厦的所有业主均可参与。 

 

（八）总署于 2011 年 11 月推出「居民联络大使」计划，目的是招募居于楼龄

30 年或以上的「三无大厦」的业主和租客，以协助政府部门联络居民，商讨和

处理日常的楼宇管理问题。计划的长远目标，是提升大厦居民对楼宇管理的认识

及兴趣，并通过居民网络，协助这些大厦组织业主立案法团，以便有效地推行楼

宇管理的工作。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总署共招募了 632 位「居民联络大使」（按顾问服务

计划的七个区域列出的人数见附件三）。地区民政事务处亦成功地透过「居民联

络大使」这个网络，在中西区、湾仔、油尖旺、九龙城及黄大仙等地区成立了七

个法团。「居民联络大使」计划推行至今，已初见成效，成绩令人鼓舞。总署会

继续积极向目标大厦的业主和租客宣传此计划，招募更多「居民联络大使」，并

不时检讨计划的成效。 

 

注一：试验计划的对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参与机构共同选定的大厦群组；第

二类则由有意参与计划的业主提出申请的大厦。 

 

注二：我们并无备存专家小组家访、出席业主法团会议或安排大厦管理讲座的具

体数字。 



完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星期三） 

 


